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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一）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二）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或批准）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十三五”生态环保规划…… 

（三）部门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办、署） 

 危险废物名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清洁生产审核办法…… 

（四）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 

（五）环境标准（五类三级） 

 五类：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环境监测方法标

准、环境标准样品标准。 

 三级：国家环境标准、地方环境标准、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六）环境保护国际公约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 第五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

，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

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 第六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 第六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

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一）建设项目未依法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的；（二）违反法律规定，未

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 

 第一条 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 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

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 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

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 ……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 2016年12月25日通过，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 据《环境保护税税目税额表》，大气污染物税额每污染当量税额为

1.2-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税额为1.4-14元，固体废物按照不同分

类，税额为每吨5-1000元；噪声按超标分贝数，税额为每月350-11200

元。 

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方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减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

税。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和地

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五十的，减按百分之五十征收环境保

护税。 



一、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体系 

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指标 2015年 2020年 〔累计〕1 属性 

污染物排放总量 

5.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 

化学需氧量 - - 〔10〕 

约束性 
氨氮 - - 〔10〕 

二氧化硫 - - 〔15〕 

氮氧化物 - - 〔15〕 

6.区域性污染物排放总量

减少（%）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 
- - 〔10〕 预期性 

重点地区总氮 - - 〔10〕 
预期性 

重点地区总磷 - - 〔10〕 



二、我国环境管理制度 



三、排污许可制度 

 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将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

境管理的核心制度。 

 各方的工作基础 

 政府和企业：排污行为的行政许可； 

 政府：排污行为监管的依据； 

 企业：排污的准则。 

 环境要素和污染物 

 气、水、固废、噪声等； 

 常规污染物、特征污染物； 

 许可事项和管理要求。 

 各司其职，企业主责 

企业：自我承诺、自行监测、台账记录和定期报告，自证守法； 

环保部门：监督检查，严厉处罚失信和违法行为； 

公众：搭建公众监督平台，鼓励社会公众监督。 



三、排污许可制度 

 构建企业、

政府、社

会共治的

污染治理

责任体系。 



三、排污许可制度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6]81号） 

 《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水体[2016]186号） 

 《关于开展火电、造纸行业和京津冀试点城市高架源排污许可证

管理工作的通知》（环水体[2016]189号） 

 

 分步实现排污许可全覆盖。2017年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

可证核发，2020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三、排污许可制度 

 排污许可的关键问题 

 许可排放量的核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实际排放量的核算 

 达标情况的判断 

 最佳可行技术 

 污染物排放的在线监测 

 企业的日常环境管理水平 

 信息公开的公众关注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适用范围 

 包括玻璃纤维原料球、玻璃纤维及玻璃纤维制品企业的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玻璃纤维原料球、玻璃纤

维及玻璃纤维制品生产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竣工验收及其

建成后的污染物排放控制管理。 

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 4754-2011），玻璃纤维增强

塑料制品制造（也称玻璃钢）与玻璃纤维及制品行业不属于同类别，

不适用于本标准。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门类 大类 中类 小类 

C       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6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3061 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3062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也称玻璃钢，指用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生产塑料
制品的活动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新建企业）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值 6~9 6~9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2 悬浮物 50 100 

3 化学需氧量（CODCr） 100 3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20 150 

5 石油类 3 20 

6 氨氮 10 25 

7 总氮 30 70 

8 总磷 1 5 

9 氟化物 10 10 

单位产品

基准排水

量 

玻璃纤维原料球（m3/t产品） 1.5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

染物监控位置一致 玻璃纤维制品（m3/t产品） 
电子布 10 

其他 5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特别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pH值 6~9 6~9 

企业废水总排放口 

2 悬浮物 20 100 

3 化学需氧量（CODCr） 50 300 

4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 10 150 

5 石油类 1 10 

6 氨氮 8 20 

7 总氮 15 50 

8 总磷 0.5 3 

9 氟化物 7 7 

单位产品

基准排水

量 

玻璃纤维原料球（m3/t产品） 1 
排水量计量位置与污

染物监控位置一致 玻璃纤维制品（m3/t产品） 
电子布 8 

其他 4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水污染物治理技术 

 玻璃纤维企业产生的废水包括：拉丝喷雾工序生产废水、浸润

剂配置过程设备清洗水、地面冲洗水、喷雾冷却水、废气湿法

治理产生的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中拉丝废水是玻璃纤维工业废

水的主要污染源。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有组织）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

位置 
破碎、均化等 

生产设备 

玻璃纤维熔窑 

排放 

浓度 

单位产品排放量

（kg/t玻璃液） 

1 颗粒物 30 40 0.1 

车间或生产设施

排气筒 

2 烟气黑度（林格曼，级） — 1 — 

3 二氧化硫 — 150 0.375 

4 氮氧化物（以NO2计） — 500 1.25 

5 氯化氢 — 30 0.075 

6 氟化物（以总F计） — 5 0.0125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 

 玻璃纤维生产过程中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粉尘和窑炉烟气。 

 粉尘会在贮存、输送、拆包、破碎、粉磨、混料过程中产生。 

 窑炉烟气污染物及其产生原因如下。 
污染物 产 生 来 源 

烟尘、粉尘及颗粒物 

原料贮存库和配料车间； 

加料过程中少部分原料被带入烟气中； 

挥发性物质高温挥发后冷凝生成的烟尘； 

燃料燃烧后生成的烟尘 

NOx 
高温导致空气中的氮与氧气反应生成大量的热NOx； 

原料中硝酸盐热分解产生NOx 

SO2 
燃料中含硫成分的氧化； 

原料中作为澄清剂的芒硝分解产生的硫氧化物 

氯化氢 
原料、燃料中含有的氯化物杂质； 

氯化物作澄清剂 

氟化氢 
玻璃纤维原料中的萤石（含有氟化钙）； 

原料中的含氟杂质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 

 烟尘、SO2、氟化物、

氯化氢。由于SO2、

HCl、HF都是酸性气

体，都易溶于水，一

般使用碱性物质来处

理。主要分为干法、

半干法、湿法三类。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NOx） 

 玻璃熔窑氮氧化物产生来源：1）原料

中硝酸盐分解；2）燃料中含氮物质的

燃烧；3）空气中氮的燃烧。氮氧化物

NOx主要是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 

 NOx去除分为一次措施和二次措施。一

次措施突出污染源头控制，即限制NOx

的形成，包括改进燃烧技术和纯氧助燃

技术等。二次措施是对已经产生的NOx

进行处理，主要包括：SCR 和SNCR 技

术、湿法还原吸收法等。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无组织） 

 企业边界任何1小时大气污染物平均浓度执行下表规定的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浓度限值 

1 颗粒物 1.0 

 玻璃纤维及制品企业在原料堆放、破碎、均化、配料、储存等

阶段应封闭操作，防止无组织排放。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无组织排放） 

 环保专项督查中颗粒物、VOCs无组织排放问题突出，目前亟

需提出有效的管控方式和创新监管手段。 

料场 VOCs储罐 卸料 组件泄漏 

无组织排放成为环境管理薄弱环节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无组织排放） 

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 

 第四十八条  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

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的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

污染物的排放。 

 第七十二条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

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

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 相应罚则：责令改正，并处2至20万元罚款，拒不改正可责令停产整

治。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大气污染物治理技术（无组织排放） 

 工艺过程控制 

 对于颗粒物，主要是规定了收集和密闭操作等内容：在原料破碎、筛

分、储存、称量、混合、输送、投料等阶段应封闭操作，防止无组织

排放。 

 对于VOCs，除密闭操作、无组织废气收集转化为有组织进行控制外，

重点对典型工艺环节和排放节点进行工艺管控（如泄漏检测、储罐

等）。 

 工艺控制措施要求笼统，针对性不强。 

 



四、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十三五”期间，950项环境保护标准。 

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拟于2018年

颁布实施。 



五、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 突出污染源头削减，过程控制。 

 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工信部联合颁布。 

 指标体系适用于玻璃纤维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

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

效公告管理，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管理

等环境管理。 

 指标体系将清洁生产指标分为五类，即生产工艺及设备

要求、资源和能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污染

物控制指标和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五、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五、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五、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五、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六、绿色制造 

 强制——鼓励 

 经济政策：“双高”名录、出口退税、消费税…… 

 《环保“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财建[2015]501号），

名誉奖励和适当政策支持。 

 绿色制造 



六、绿色制造 

 《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号）：构建绿色制

造体系，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 《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到2020年，开发推广万种

绿色产品；创建1000家绿色示范工厂；创建100家绿色

工业园区；在重点行业初步建立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取得实质性进展；建设绿色制造服

务平台，建立绿色制造评价机制，制定分行业、分领域

绿色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 



六、绿色制造 

 《两部门关于开展2016年绿色制造系统集成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函〔2016〕755号） 

 三个重点方向：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绿色关键工艺突破；绿色

供应链系统构建。 

 支持83个项目。 

 大型玻璃纤维生产线绿色关键工艺集成示范工程，泰山玻璃纤

维邹城有限公司。 



六、绿色制造 

 关于申报第一批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的通知 

 绿色工厂，企业有待提升： 

 再生资源及能源利用； 

 依据GB 17167、GB 24789等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 

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 建有能源管理中心，建有厂区光伏电站、智能微电网； 

 进行碳盘查或核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三方核查声明； 

 …… 

 



 

 

            请多提出宝贵意见！ 


